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盈江县弄璋镇“9·02”事故调查报告

2025 年 9 月 2 日 16 时许，盈江县弄璋镇弄璋街发生一起通

信电缆架线施工人员对居民造成伤害的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。9

月 16 日，盈江县应急管理局接举报请求核实该事故是否为生产

安全事故。经初步调查了解后，盈江县应急管理局于 9 月 26 日

受理该信访件并请示盈江县人民政府成立事故调查组组织开展

事故调查。

为查清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和认定事故性质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

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2025 年 9 月 28 日，

经盈江县人民政府批准，成立由县工业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、县

公安局、县司法局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县卫生健康局、

县应急管理局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县总工会、弄璋镇人民政府

等相关单位人员组成的盈江县弄璋镇“9·02”事故调查组（以

下简称事故调查组），开展事故调查工作，并邀请县人民检察院

派员参加。

事故调查组坚持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

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经过现场勘察、调阅资料、人员问

询、调查取证、分析论证等工作，查清了事故经过、发生原因、

人员伤亡和有关单位情况，认定该起事故不属于生产安全事故。

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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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相关单位概况

德宏众建通信工程有限公司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533103********；法定代表人：李**；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

然人独资）；成立日期：2021 年 12月 03 日；注册资本：100.000000

万人民币；住所：云南省德宏州芒市；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建

设工程施工；输电、供电、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、维修和试验；

基础电信业务；建设工程监理；建设工程设计（依法须经批准的

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

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一般项目：通信设备销售；移

动通信设备销售；通信传输设备专业修理；光通信设备销售；信

息系统集成服务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；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；

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

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

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（二）合同情况

德宏众建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于 2025年 8月 27日与云南行状

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《工程服务合作协议》，针对云南行状

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接的各类通信工程项目，部分委托德宏众建

通信工程有限公司完成建设施工、运行维护。

陈**从 2017 年起开始承包德宏众建通信工程有限公司的部

分通信工程项目，双方未签订合同，杨**、包**、王**三人为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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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*雇佣的工人。

（三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5 年 9 月 2 日 14 时许，杨**、包**、王**三人到弄璋镇

弄璋街开展架设通信光缆线工作，包**负责放线，杨**负责挂线，

王**负责地面辅助。16 时许，杨**、包**、王**三人架设通信

光缆线到弄璋派出所斜对面店铺，包**在约一百米外放光缆线，

王**在地面扶梯子，杨**上铁皮瓦房顶安装挂钩，但未事先告知

房屋主人张**。屋主张**发现后在院子里要求杨**不要踩铁皮瓦，

随后又从院子里来到公路边继续反复要求这一点，杨**情绪失控，

遂停止作业，从盈江县弄璋**农资经营部仓库屋檐位置朝屋主张

**站立位置跳下，二人相撞倒地，致使张**现场昏迷。

（四）事故现场情况

事故地点位于盈江县弄璋**农资经营部仓库外的路边地面

上，地面与铁皮瓦屋檐的垂直距离经实测为 2.9m。

（五）事故应急救援处置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现场群众立即拨打 110报警电话和 120 急救电

话。2025 年 9 月 2 日 16 时 30 分，民警到达现场进行处置，并

将杨**带至盈江县公安局弄璋派出所进一步询问调查。16 时 37

分，盈江县人民医院急救医务人员到达现场，立即查看张**呈昏

迷状，呼之不应，测量体温 36.4℃，心率 76 次/分，呼吸 21 次/

分，血压 233/124mmhg。检查发现枕部头皮血肿，右侧瞳孔散大，

经过抢救和包扎处理后将张**转运到县人民医院。因张**病情危



— 4 —

重，经家属同意实施了开颅血肿清除+去骨瓣减压手术、吸氧、

心监、补液、降颅压等抢救治疗，转至重症医学科（ICU）继续

救治。9 月 19 日，张**的家属在其住院治疗 18日后要求自动出

院。同日，张**出院后在家中死亡。

二、事故原因和性质分析

（一）事故原因分析

施工人员杨**在受到屋主张**呵斥后，情绪失控，实施了从

屋顶跳下的非正常、高风险个人行为。该行为是导致屋主张**

被撞倒受伤的直接原因。

（二）事故性质分析

1.杨**“跳下屋顶”的行为，不属于通信光缆架设施工流程

中的任何环节，也绝非完成施工任务所必需的操作。该行为是其

个人情绪管理失控后，采取的极端应对方式。

2.本次伤害并非由生产设备故障、安全设施缺失、作业环境

隐患等典型的安全生产风险导致，而是由一起突发的人际冲突引

发了个体的非理性行为所致。这种由言语冲突直接导致情绪失控

并引发极端动作的链条，属于不可预见、难以防控的偶发个案。

3.杨**的行为超越了“违章作业”的范畴，更接近于一种在

特定刺激下产生的、独立的个人行为。其行为动机源于“情绪失

控”“想不开”，与完成生产任务的意图无关。

三、事故性质认定

综合以上调查分析，调查组认定，本事故是一起由施工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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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**的个人情绪失控行为引发的意外伤害事件。杨**在受到屋主

张**呵斥后，从屋顶跳下撞到张**致其重伤并经医治无效后死亡，

该行为与生产经营活动本身无直接必然联系，属于超出正常生产

作业规范和可预见范围的、突发的意外伤害事件。因此，该事故

不构成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所定义的生产安全

事故。2025 年 9 月 2 日，盈江县公安局以杨**涉嫌过失致人重

伤罪对其立案侦查。犯罪嫌疑人杨**于 2025 年 9 月 3 日被刑事

拘留。2025 年 11 月 17 日，盈江县公安局经侦查终结，以犯罪

嫌疑人杨**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，将该案移送至盈江县人民检察

院审查起诉。该案的具体法律责任，应以司法机关的最终认定为

准。


